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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租賃市場發展與管理條例與消費者保護法

不得不知的租賃新制
_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糾紛協助有管道



住宅租賃市場發展與管理條例
與消費者保護法



房
屋
租
賃

非住宅租賃

住宅租賃
契約自由



原則-私法自治
私法自治—私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由私人間自行決定，政府及法律原則上不強制涉入

• 如何「決定」 —透過「契約」→雙方互相意思表示
• ㇐致﹙民法153條﹚
• 原則的例外—

• 違反公序良俗
• 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應…﹔不得…﹔違者…﹚



看A租B、變造契約、巧立名目收費、不平等租
約、設備不修理，事後再用訴訟方式提告逼房
客就範

惡搞租屋處、把經血的衛生棉亂丟、搬走電
視機等等，後來被判刑5個月後驅逐出境。

租霸與惡房東事件



106年1月

•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

107年6月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租賃條例）

住
宅
租
賃
大
變
革



房
屋
租
賃

非住宅租賃

住宅租賃 V

契約自由

租賃條例



租賃條例

民法

土地法

其他相
關法律
或條例

消保法



租賃條例大綱

第㇐條到第四條
定義立法宗旨以及租賃住宅等名詞並確定
適用範圍。

第㇐章 總則 第二章 健全租賃 第三章租賃住宅服務業

第三章租賃住宅服務業 第三章租賃住宅服務業 第四章罰則

第二節
第二十六到二十七條
專業證照設立、消極資格

第五條到第十八條
規範租賃關係之基本權利義務、授權制訂
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增加糾紛調處管
道

第三節
第二十八到第三十五條
包租、代管業專業服務模式、損害賠償事由

第三十六到第四十六條
過渡條款

第㇐節
第十九條到第二十五條
定義包租業、代管業建立經營許可登記制、
營業保證金、代償模式



三、租賃住宅服務業：指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
四、租賃住宅代管業（以下簡稱代管業）：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

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代管業務）之公司。
五、租賃住宅包租業（以下簡稱包租業）：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

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包租業務）之公司。
六、租賃住宅管理業務：指租賃住宅之屋況與設備點交、收租與押金

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調處理及其他與租賃住宅管理有關
之事項。

第三條

租賃條例條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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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仲介與租賃服務人員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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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包租」

出租

簽約

轉租、管理

簽約

房東
（所有權人）

租賃服務業
包租業者

房客



何謂「代管」

委託

簽約

管理

房東
（所有權人）

租賃服務業
代管業者

房客內政部 108 年 1 月 3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80270632 號函

經營管理社會住宅之廠商倘涉及租賃住宅帶看事宜，則應具不動產經紀業資格



服務項目
不動產經紀條例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

經紀人 營業員 包租 代管

買賣 V V

代租 V V V

簽約 V

管理 V V

 不動產經紀業 VS 租賃住宅服務業

我是二房東



三、租賃住宅服務業：指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
四、租賃住宅代管業（以下簡稱代管業）：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

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代管業務）之公司。
五、租賃住宅包租業（以下簡稱包租業）：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

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包租業務）之公司。
六、租賃住宅管理業務：指租賃住宅之屋況與設備點交、收租與押金

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調處理及其他與租賃住宅管理有關
之事項。

第三條

租賃條例條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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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租賃住宅服務業而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禁止其
營業，並處公司負責人、商業負責人、有限合夥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勒令歇業。」

第三十六條



第三條

租賃條例條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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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十三、押金：指承租人為擔保租賃住宅之損害賠償行為及處理遺留物
責任，預為支付之金錢。

押金之金額，不得逾二個月之租金總額。
出租人應於租賃契約消滅，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生
之債務時，返還押金或抵充債務後之賸餘押金。

（過去都認為是擔保租金！）
土地法第100條：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除擔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以上時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107年12月27日施行

租賃住宅有下列情形之㇐者，不適用本條例規定：
㇐、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
二、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
三、由合作社經營管理。
四、租賃期間未達三十日。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第四條（排除）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07 年 6 月 4 日院臺消保字第 1070020024 號函

政府出租之社會住宅仍受「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規範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07年6月1日院臺消保字第1070019770號

各大專校院與學生間所訂立之宿舍租賃契約，倘屬消保法上之
消費關係，自有「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相關規定適用

內政部114年4月1日台內地字第1140261760號函

「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及其修正後之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以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適用範圍及對象為限



房東：提供合於當時科技水準及合理期待的商品、服務(出租人的保持義務)
→有損害就要處理
→「合於約定使用的狀態」：不動產現狀說明書

112年8月消保法的全面適用
適用消保法㇐無過失責任



適用消保法㇐不得加重消費者責任
 惜命條款有沒有用？
 房客如在房内發生命案，房東有何請求權?

請求權基礎：民法184？契約條款？
㇐、故意？難以證明行為人的自殺是為了要故意減損房屋價價值，

此為純粹交易損失(最高法院111台上2603判決)
二、悖於善良風俗？「自殺雖屬於極端終結生命的方式,但是否

屬於善良風俗，仍非無疑」(最高法院103台上583)
三、實務目前認為..房客的維持義務在物理性保持，尚不及經濟上

損失。
除非最高法院改變見解,否則加上惜命條款，都可能是加重房
客的契約義務，依照消保法第17條而無效。

跌價損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5431 號民事判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2429 號民事判決





租賃契約出租人及承租人間視為具消費關係，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相關規定。
包租業與出租人間之住宅包租契約，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二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人之㇐方義務或責任。
二、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人之㇐方行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第二項之住宅包租契約條款，違反該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契約者，仍構成契
約之內容；其為口頭約定者，亦同。
住宅包租契約條款，㇐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部，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
有效。但對當事人之㇐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全部無效。

第五條（中華民國㇐百十二年二月八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112000091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條）

租賃條例條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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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不得不知的租賃新制（第五條具消費關係）





租屋前注意事項
（房客篇）



•先付錢，優先看房



沒有實際看到房子之前，

千萬!不要付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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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與押租金不同

若房客反悔不簽約，
房東有權沒收定金

若為房東違約，
支付兩倍定金作為違約金

何謂定金 推定契約成立第㇐金

• 此為民法第249條規定事項
• 簽約前務必想清楚
• 定金支付之金額不超過租金的1/10-3/10
• 支付定金前，確認支付的錢為定金或押租金
• 定金收據



收 據
茲收到 （承租人）租屋定金新台幣 元，
並保留坐於＿(ADD)＿＿＿＿＿＿＿＿＿＿＿＿＿＿的房屋，
至 年 月 日止。屆時承租人表明不欲租屋時，定金
聽任出租人沒收，並無異議；若係出租人表明不欲出租時，則
出租人應加倍返還承租人定金。

此據

★出租人簽章：姓名+TEL
承租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定金收據參考



• 民法249條

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

一、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

二、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

能履約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

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

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

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



• 未見屋，NO NO信廣告





瞎米！房子不在台灣！！





招租廣告
該怎麼看？

• 租金

• 地址

• 格局

• 刊登者身分

• 更新時間



不像真實實境（示意圖）



房屋漂亮又便宜

會不會是釣魚的「魚餌」？？

建議：同㇐區域租金比較



• 假房東，真騙財







租房子給你的人

要住進去的人 房客（承租人）

房東（出租人）

所以… 你知道你的房東是誰嗎？
屋主？代理人？二房東？





房屋稅單

房屋所有權狀







❌不輕易給錢、提供身分證件

❌裝潢特別不㇐樣（EX樣品屋）

❌租金不合理（顯著低於周遭租屋行情）

❌對方問不相干的問題（或不回答問題）

❌發文者的帳號不真實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不得不知的租賃新制（第五條具消費關係）



消費者保護法
第 17 條
I.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
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公告之。

第 56-1 條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之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事項者，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

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

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III.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
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IV.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
之內容。



契約很簡單只有一張紙，覺得該寫的都沒寫，以後有爭議該怎麼辦？

應記載
應記載之事項，雖
未記載於定型化契
約，仍構成契約之
內容。

不得記載
違反不得記載事項，其
條款無效

 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 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住宅租賃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該寫的要寫、不該寫的不能寫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

由承租人負擔。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九、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十、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審閱期的目的，是希望消費者（房客）充
分了解契約內容，避免於匆忙間不及了解
其依契約所得主張之權利及應負之義務，
致訂立顯失公平之契約而受有損害。
簽了名，契約就成立，不能說整份契約無效，
只能說…若有違反定型化契約之內容，
不構成契約的㇐部分

審閱期不是鑑賞期！！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

由承租人負擔。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九、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十、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一、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二、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
之租賃住宅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
就承租人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出租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其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67

第十三條
禁止不實廣告
及處罰規定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R02/Index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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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禁止不實廣告
及處罰規定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

由承租人負擔。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九、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十、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戶籍遷入要房東同意嗎？

戶籍法第17條、19條
17條
由他鄉（鎮、市、區）遷入三個月以上，應
為遷入登記。
19條
在同一戶籍地址內，不同戶間另立新戶或合
併為一戶者，應為分（合）戶登記。

公證契約
直接辦理登記

內政部函示-1

內政部函示-2
租賃契約
警察局或戶政事務所人員
現場調查，確定實際上有居住的事實

出示租賃契約影本
房東書寫註明：「與正本相符」之房
屋權狀影本



內政部106 年3 月16 日台內戶字第
1060404048 號函的解釋，
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遷入租賃房屋，需提出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
證之租賃契約書；如果提出未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除了租賃契
約書外應同時檢附經房屋所有權人註記與正本相符並簽章之房屋所有
權證明文件影本，以避免申請人持不實之租賃契約書辦理遷徙登記，
影響房屋所有權人權益。但如果無法提出房屋所有權人註記的證明文
件，也可以申請當地警察局或戶政事務所人員實際到租屋現場調查，
確定實際上有居住的事實，也可以辦理遷入登記。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

由承租人負擔。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九、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十、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Before Now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

由承租人負擔。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九、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十、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 申請租屋補助，需要準備哪些資料?
1. 申請書
2.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定期租賃契約影本。
4. 載有申請人戶名及帳號之金融機構帳戶證明文件。

 租屋補貼申請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符合下列規定之㇐：
1. 已成年，滿18歲。
2. 未成年，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
3. 未成年，由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行使負擔

權利義務或監護。。
－申請人及家人均無自有住宅（包括申請人、申請人的配偶、申請人未成年子女）
－申請時，家庭成員均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之相關補貼。





如果是兩三個同學㇐起合租，是不是
只能用㇐個租屋補助?

• 原則都可以申請
1.各自簽約
2.同份租賃契約承租人有2人以上，都要簽名。

約定分別負擔之租金金額，未約定分別負擔租金者為均等









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指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

• （㇐）中央承辦租金補貼辦法。
• （二）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
• （三）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辦法。
• （四）其他機關辦理之租金補貼相關規定。







可享哪些優惠？？





住
宅
法
法



注意：出租人非所有權人，可以申請嗎？

1.房客可以申請，但會影響房東成為公益出租人資格

建議將出租人改為所有權人的資訊簽約

2.內政部解釋公益出租人認定：

屋主跟出租人要同一人，即便二者是夫妻、直系親屬關係也不行。如

房屋如屬多人共有，亦應於租約出租人詳載全部共有人資料，除房屋

屬分別共有而僅其中某共有人就其持分面積做出租﹝其餘共有人無出

租﹞，則租約出租人僅需載明該共有人資料。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

由承租人負擔。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九、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十、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1 32

須告知並確認：
(1)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凶宅情事。
(2)於產權持有前，出租人：
□確認無上列情事。
□知道曾發生上列情事。
□不知道曾否發生上列情事。

凶宅..\..\04影片\蜂蜜蛋糕.mp4

有無做過氯離子檢測，
若有，則數值為何？

漏水、海砂屋
有無做過輻射檢測？
輻射屋

與租賃住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附件）



應記載事項23點 該寫的要寫、沒寫也視為有寫

• 契約審閱期
• 租賃住宅標的
• 租賃期間
• 租金約定及支付
•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稅費負擔之約定
• 使用房屋之限制
• 修繕及改裝
• 承租人之責任

•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提前終止租約
• 房屋之返還
•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 出租人終止租約
• 承租人終止租約
• 通知送達及寄送
• 其他約定
•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至少3天以上



應記載事項23點 該寫的要寫、沒寫也視為有寫

• 契約審閱期
• 租賃住宅標的
• 租賃期間
• 租金約定及支付
•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稅費負擔之約定
• 使用房屋之限制
• 修繕及改裝
• 承租人之責任

•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提前終止租約
• 房屋之返還
•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 出租人終止租約
• 承租人終止租約
• 通知送達及寄送
• 其他約定
•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不適用範圍：

一、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
二、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
三、由合作社經營管理。
四、租賃期間未達三十日。

第四條



Q：房客繳租都正常，重簽也很麻煩，
租約到期繼續收租想終止就可以
隨時終止，對不對？



 簽約時未定租期。
 民法第451條：

租約到期，房客未搬未簽新約，房東也沒反對……
不定期限繼續契約。

不定期租約的形成：



• 出租人(房東)如要終止租約，受土地法第100條之嚴格限制：
1.出租人欲收回房子自住或重新建築時。
2.承租人違返民法第443條第㇐項之規定轉租於人時。
3.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除之擔保金(押租金)抵償外，達二個月以上時。
4.承租人違以房屋供違反法令之使用時。
5.承租人違反租賃契約時
6.承租人損壞出租人之房屋或附著財物，而不為相當之賠償時。

不定期租約的麻煩事





Q：最近忙著考試，這個月的租金
遲繳10天，房東說我違約，
要我明天就搬走？



二、房客遲付租金達兩個月之租額，
經催告仍拒繳。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第十條

房東提前終止事由
房客不得請求賠償

***要檢附事證，以書面通知，30天前通知。



民法
第 440 條

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
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

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
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
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



第四條：押金約定及返還
㇐、押金為新台幣 元整(最高不得超過二

個月租金之總額)。㇠方應於簽訂本契約之同
時全數給付甲方。



第三條

10
5

第七條

十三、押金：指承租人為擔保租賃住宅之損害賠償行為及處理遺留物
責任，預為支付之金錢。

押金之金額，不得逾二個月之租金總額。
出租人應於租賃契約消滅，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生之債
務時，返還押金或抵充債務後之賸餘押金。

押金約定及返還
押金為新台幣 元整(最高不得超過二個月租金之
總額)。承租人應於簽訂本契約之同時全數給付出租人。



承租是分租套房，
房東㇐度電收10元ㄟ
是不是不合理



電費究竟怎麼算？



簽訂契約應注意事項
水電瓦斯、管理費、網路費等費用約定清楚
尤其留意電費不超過台電夏月、非夏月最高

級距之計價規定，且租期內不得任意調漲。

113年4月1日起實施之表燈非時間非營業電價

分段度數
夏月單價

(6月1日~9月30日)
非夏月單價

(10月1日~隔年5月31日)
120度以下 1.68 1.68
121-330度 2.45 2.16
331-500度 3.70 3.03
501-700度 5.04 4.14

701-1000度 6.24 5.07

1001度以上 8.46 6.63



第
六
點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應記載事項第六點、第十㇐點修正

第
十
㇐
點

六、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約定
租賃期間，使用租賃住宅所生之相關費用，
依下列約定辦理：

(三)電費：

□由出租人負擔。

□由承租人負擔。

□以用電度數計費者，每度電費不得超過該

租賃標的電費單「當期每度平均電價」；如

公共設施電費未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

辦分攤併入租賃標的電費內者，出租人不得

額外收取。

□非以用電度數計費者，出租人所收取之每

期電費總金額，不得超過該租賃標的電費單

之每期電費總額。

依第六點規定約定電費由承租
人負擔者，出租人應提供承租
人租賃標的之電費資訊。承租
人亦得逕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申辦查詢租賃期間之有關
電費資訊。

●
●
●
●
●

十一、出租人之義務及責任

NEW



內部部地政司租賃條例專區





第
六
點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
第六點、第十㇐點修正

第
十
㇐
點

六、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約定
租賃期間，使用租賃住宅所生之相關費用，
依下列約定辦理：

(三)電費：

□由出租人負擔。

□由承租人負擔。

□以用電度數計費者，每度電費不得超過該

租賃標的電費單「當期每度平均電價」；如

公共設施電費未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

辦分攤併入租賃標的電費內者，出租人不得

額外收取。

□非以用電度數計費者，出租人所收取之每

期電費總金額，不得超過該租賃標的電費單

之每期電費總額。

依第六點規定約定電費由承租
人負擔者，出租人應提供承租
人租賃標的之電費資訊。承租
人亦得逕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申辦查詢租賃期間之有關
電費資訊。

●
●
●
●
●

十一、出租人之義務及責任





X



應記載事項23點 該寫的要寫、沒寫也視為有寫

• 契約審閱期
• 租賃住宅標的
• 租賃期間
• 租金約定及支付
•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稅費負擔之約定
• 使用房屋之限制
• 修繕及改裝
• 承租人之責任

•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提前終止租約
• 房屋之返還
•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 出租人終止租約
• 承租人終止租約
• 通知送達及寄送
• 其他約定
•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由WHO修繕？

→法律規定原則在房東

修繕責任可以轉嫁！！



簽約時房東要跟房客說明房東負責修繕的部分和範圍，
以及聯絡方式。
由房東負責修繕者，如果房東沒有在房客定的適當期限內修繕的話，
房客可以自行修繕並請求費用。
房東要求做必要的修繕，房客不得拒絕。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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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修繕





室內裝修
承租人有室內裝修之需要，應經出租人同意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結構之安全。
承租人經出租人同意裝修者，其裝修增設部分若有損壞，由承租人負責修繕。
第㇐項情形，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時，應□負責回復原狀□現況返還□其他 。

回復原狀VS.現況返還!!



**回復原狀：

• 回復原狀，原狀→房子經過使用後的自然耗損
下的狀況。

• 若需改裝或加裝物品(釘子、掛勾)，需徵求房
東同意

• 徵求同意下，儘量爭取以現狀返還，否則仍需
回復原狀

• 協議達成事項列於租約中



應記載事項23點 該寫的要寫、沒寫也視為有寫

• 契約審閱期
• 租賃住宅標的
• 租賃期間
• 租金約定及支付
•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稅費負擔之約定
• 使用房屋之限制
• 修繕及改裝
• 承租人之責任

•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提前終止租約
• 房屋之返還
•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 出租人終止租約
• 承租人終止租約
• 通知送達及寄送
• 其他約定
•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如果

不想租，我可以終止契約嗎？



Q：當時出租時學生看起來有禮貌又乖乖，
沒想到每天晚上都會找同學玩遊戲甚至開趴
鄰居抱怨找警察都沒用，可以不租給他嗎？

Q：因為要轉學，迫於無奈只能提前終止租約，
合約寫明要賠償兩個月， 真的要賠償照麼多嗎？





法定終止權法定終止權





提前終止(內政部定型化租約應記載事項第14條任意終止)

• 租賃雙方□得□不得終止租約
• 時間： □㇐個月前□____個月前通知他方
• ㇐方未為先期通知而逕行終止租約者，應賠償他方____個月(最

高不得超過㇐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
1.先約定有無權力終止
2.再約定終止提醒時間
3.依約定履行，不扣違約金
4.違約金最高不得超過㇐個月



提前終止租約



• 若無約定，提前解約須徵得雙方同意

• 若只約定一方，另一方要提前終止租約，則
須徵得對方同意，方可提前終止租約。



應記載事項23點 該寫的要寫、沒寫也視為有寫

• 契約審閱期
• 租賃住宅標的
• 租賃期間
• 租金約定及支付
•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稅費負擔之約定
• 使用房屋之限制
• 修繕及改裝
• 承租人之責任

•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提前終止租約
• 房屋之返還
•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 出租人終止租約
• 承租人終止租約
• 通知送達及寄送
• 其他約定
•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不要忘記拍照記錄唷！！！





一、租賃契約消滅後，應由房東、房客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點交。
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

二、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房東定相當期限
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
，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13
5

第十二條
租賃物的點交
及廢棄物處理

注意：這是遺留物的處理方式，不是授權房東可以在房客不來點
交的時候擅自進入房間。





► 109-03-16

【解釋函令】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解釋令(點交)
內政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1090260647號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所稱點交，指承租人返還
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予出租人，且租賃雙方會同確認其數量及狀態之程序。

二、完成點交後，承租人及出租人之關係如下：
(㇐) 承租人就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不負保管責任。
(二) 出租人就租賃住宅得自由使用收益及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行使相關權利。
(三) 租賃住宅屋況或附屬設備，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生毀損或滅失者，

出租人仍得依契約或法令規定向承租人請求損害賠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114年度嘉簡字第19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114年度嘉簡字第19號



應記載事項23點 該寫的要寫、沒寫也視為有寫

• 契約審閱期
• 租賃住宅標的
• 租賃期間
• 租金約定及支付
• 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
•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稅費負擔之約定
• 使用房屋之限制
• 修繕及改裝
• 承租人之責任

•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提前終止租約
• 房屋之返還
•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 出租人終止租約
• 承租人終止租約
• 通知送達及寄送
• 其他約定
•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 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租賃標的之電費資訊。



其他租賃問題？？



QQ: 才剛租㇐個月房東說要賣屋，
我該怎麼辦？



• 依民法第425條，該租約仍繼續，
對於新屋主有效。

*俗稱 買賣不破租賃
• 無須重新簽約，依照原合約規定

下列租約不適用本條規定：
• 未經公證之不定期租約
• 超過五年未經公證之定期租約

常見租屋問題 房東賣房，租約尚未結束



QQ：租賃期間房東可以任意進入
租屋處嗎？



 糾紛協助有管道



契約公證好處多
可約定受強制執行：

1、承租人如於租期屆滿
後不返還房屋。

2、承租人欠繳租金、費用
、違約金。

3、出租人租期屆滿或終止
不還押金





公證費用

• 以租金總額加上押金與標的物之價額（房屋為課稅現值）比較取
其高者為計費標準。

• 約定強制執行條款加收1.5倍。
• 假設甲出租房屋給㇠，租金每月2萬元，租期1年，押金兩個月，

房屋課稅現值18萬。
• 租金 ＋ 押金 = 2萬 x 12個月 + 4萬 = 28萬
• 課稅現值 = 18萬 < 28萬
• 因此應以28萬為計算標準，依公證費用標準表20萬~50萬，

公證書2000元，若約定強制執行條款為3000元。



租屋糾紛處理管道

法扶
基金會
412-8518
轉2再轉6
（市話請直撥，

手機加02）

崔媽媽
基金會

(02)2365-8140
lawhelptmm.g

mail.com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
平台租金統計資訊

內政部地政司
租賃條例專區

住宅租賃糾紛
法律扶助專案

住宅租賃糾紛
諮詢協助專案




